附表1： 
科技工作量化要求表
	序号
	收集
方向
	统计材料时间范围
	具体材料要求与说明
	咨询科室

	1
	科研项目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供各级科研项目立项和经费到账证明材料。材料需标明项目级别（国家、省部、厅局等），注明科研项目负责人。
	项目科
2242635

	2
	学术论文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交论文清单及相关期刊证明材料（期刊名称、影响因子、刊物分区情况、文章类型、是否黑名单或预警、单位排名，本人贡献等）。注明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署名情况，避免重复统计。顶级期刊论文附加期刊等级的详细证明。
	项目科
2242635

	3
	学术专著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供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及其出版证明。标明主编、副主编及参编人员的分工，提供出版社类别证明（A类、B类、C类等）；再版专著须注明并附相关文件。
	成果科
2232907

	4
	科技成果获奖与申报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供科技成果奖项的获奖证书或申报评审材料，标明奖项级别（国家、省部、厅局）并附相关认可文件，多次获奖项目应说明并附最高奖项证明材料。
	成果科
2232907

	5
	标准或指南制定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供标准或指南制定的批准文件及成果文件。标明标准类型（如强制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等），列出参与人员及其分工情况。
	成果科

2232907

	6
	专利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交专利授权证明（包括发明专利、新型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），注明专利类型和专利号，并提供专利证书，确保专利权人署名为川北医学院。
	成果科
2232907

	7
	科技成果转化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交成果转化的转让合同和收益证明材料，列明转让费用及收益分配明细，附财务记录。
	成果科
2232907

	8
	科研平台申报及认定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供科研平台的申报及认定证明，注明平台级别（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），附带申报通过的具体文件。
	成果科
2232907

	9
	科技创新人才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供科技创新人才的获奖证书或任命文件，按人才称号（如A类、B类等）提供详细材料并附加证明文件。
	综合科
3371779

	10
	学会任职
	2023.12.1-2024.11.30
	提交学会任职的证明材料，注明学会级别及职务（如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等）；青年类或仅为职务性任职的需特别说明。
	综合科
3371779




